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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约 2.06亿元，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比例，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需要累计计算的本公司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为 156.06亿元人民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涉及需累计计算的金额合

计约为 158.12亿元，扣除按照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且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按照出资额比例
出资的关联交易金额 109.82亿元之后为 48.30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该等
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
1 项目 指 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项目
2 项目公司 指 中交盐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4 一公局集团 指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5 三航局 指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6 振华重工 指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
7 项目合作方 1 指 项目其他社会合作方
8 项目合作方 2 指 项目其他社会合作方
9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 《关联交易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增加项目资本金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附属一公局集团和三航局向项目公司增加

投入资本金共计 20,600万元。 上述事项的初始投资已经公司 2018年 6月 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振华重工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
指引》的相关规定，振华重工为公司关联方。 本次向项目公司增资将导致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现
金出资金额增加，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 20,6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振华重工为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320，现持有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20250147 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二)注册资本：人民币 526,835.3501万元
(三)法定代表人：朱连宇
(四)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3470号
(五)经营范围：设计、建造、安装和承包大型港口装卸系统和设备、海上重型装备、工程机械、工程

船舶和大型金属结构件及部件、配件；船舶修理；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自产起重机租赁业务；销
售公司自产产品；可用整机运输专用船从事国际海运；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电力建设工程施工；机
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油气勘探设备、机械工程设备的研发、安装、销售；海洋工程类建筑的设计；计
算机软件和信息、计算机网络、机械科技、环保科技、新能源科技、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及配件的安装和维修；物业管理；装卸、搬运
和仓储；停车场（库）经营管理；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质
检、安检及建筑业资质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或许可后开展经营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振华重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441,078.33 万元，净资产
为 1,857,103.64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为 2,459,558.79万元，净利润为 49,712.16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向项目公司增资

交易类别：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交易的主要情况
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项目系公司附属的一公局集团、三航局与振华重工以及项目合作

方共同投资的项目，该事项经 2018年 6月 29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项目
公司于 2018年 9月 30日设立。

经盐城市行政审批局批准，项目投资概算总额调整为 83.56亿元，按照项目资本金占总概算 20%
的要求，项目公司资本金为 167,120万元，目前各股东已缴纳项目资本金 115,620万元，需增加项目资
本金 51,500 万元，其中一公局集团和三航局分别增资 10,300 万元，振华重工增资 12,875 万元，及项
目合作方 1增资 18,025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1 项目合作方 1 23,806 14.24% 现金
2 项目合作方 2 34,686 20.76% 现金
3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780 25% 现金
4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33,424 20% 现金
5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33,424 20% 现金

合计 167,120 100% 现金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增资事宜，各股东方拟签署增资协议，约定项目合作方 1 增资 18,025 万，占股 14.24%；项

目合作方 2 不增资，占股 20.76%；振华重工增资 12,875 万，占股 25%；一公局集团增资 10,300 万，占
股 20%；三航局增资 10,300万，占股 20%。 各股东按照约定按股比现金出资。

四、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 项目投

资总额调整增加项目资本金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刘起涛先生、宋
海良先生、刘茂勋先生进行了回避，公司其余 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该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主要系项目履约需要导致，项目概算调整已经政府审议通过，政府付费部分纳入财政

预算，项目总投资增加后有利于公司实现项目收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项目投资总额调整增加项目资本金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
司集中主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非关联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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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 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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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额赎回 145 亿元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 7 月 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额赎回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 145亿元优先股的议案》，现将赎回事项提示如下：
一、赎回规模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10 月分别发行 90 亿元（第一期）和 55 亿元（第二期）优先股，金额总计 145

亿元人民币。 公司本次拟全额赎回已发行的 1.45亿股优先股，涉及票面金额合计 145亿元。
二、赎回价格
本次优先股赎回的价格为优先股票面金额加当期已决议支付但尚未支付股息。
三、赎回时间
第一期优先股赎回：2020年第一期优先股固定股息发放日，即 2020年 8月 26日。
第二期优先股赎回：2020年第二期优先股固定股息发放日，即 2020年 10月 16日。

四、付款时间及方法
第一期优先股：公司于 2020年 8月 26日向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票面金额（100 元/

股）和 2019年 8月 26日至 2020年 8月 25日持有期间的固定股息。
第二期优先股：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向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票面金额（100

元/股）和 2019年 10月 16日至 2020年 10月 15日持有期间的固定股息。
五、赎回程序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方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说明书

的要求，全权处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 2020年 7 月 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全额赎回 2015年非公开发行 145亿元优先股的议案》，同意本次赎回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 别
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20 年度投资业务总体预算为：新签投资合同额 1,800 亿元。
上述投资预算及投资计划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发生关

联交易，将按照相关办法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一、2020 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
经统计，公司 2019 年度新签境内投资类项目合同额为 1,671 亿元，为预算目标的 114%。
公司 2020 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为：新签投资合同额 1,800 亿元。 前述计划内的投资项目

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投资。
二、公司内部审议批准情况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度投资业务总

体预算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境内投资业务整体预算。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投资计划涉及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计划投资项目均不属于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如发生关联交易，将按照相关办法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三、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基本情况已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0 年度境内项目投资项目总体预算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有利于落实公司投

资项目的开发，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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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投资业务总体预算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7 月 3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8日以通讯表决表决方式召开。 董事会 6名董事对所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会议召
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的议案》
由于公司在优先股股息支付日前 12个月内发生了向普通股股东支付股利的情形， 触发公司章程

和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说明书所规定的强制付息事件，因此公司需要向优先股股东派发本年
度的优先股股息。 同意公司按照以下方案向优先股股东发放股息：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发行第一期优先股，计息日为 2019 年 8 月 26 日—2020 年 8 月 25 日，以第一
期优先股发行量 0.9亿股为基数，按照 5.10%票面股息率，向全体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每股人民币 5.10
元（含税），共计 459,000,000元（含税）。

公司于 2015年 10月发行第二期优先股，计息日为 2019年 10月 16日—2020年 10 月 15 日，以第
二期优先股发行量 0.55 亿股为基数，按照 4.70%票面股息率，向全体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每股人民币
4.70元（含税），共计 258,500,000元（含税）。

公司普通股股东不参与上述优先股股息发放。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额赎回 2015年非公开发行 145亿元优先股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全额赎回于 2015年非公开发行的 145亿元优先股。
(二)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三)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非公开发行优

先股赎回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全面预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0年全面预算编制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墨西哥玛雅铁路拉玛特第一标段联营体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玛雅铁路拉玛特第一标段联营体公司， 英文名称为 CONSORTIUM LAMAT

SECTION 1，注册地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公司出资 35 万比索（约 1.75 万美元），持有联营体公司
35%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为约翰霍兰德公司竞标提供的母公司保证授权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约翰霍兰德出具母公司保证的被授权人士变更为公司副总裁、海外事业部总经理陈

重， 由其代表中国交建在本授权书有效期内为约翰霍兰德公司竞标出具投标保证函及相关文件，该
授权有效期至 2020年 12月 13日，同时废除对原授权人士的所有授权权限。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投资业务总体预算方案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 2020年度境内项目投资预算，计划新签投资合同额 1,800亿元。
(二)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 2020 年

度投资业务总体预算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关联（连）交易管理方案>的议案》
同意《中国交建关联（连）交易管理方案》，公司及附属公司在充分发挥业务协同的基础上，可以

合理、合法开展关联（连）交易，不断提高基础管理水平，降低合规风险，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类型及交易上限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增加公司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类型及交易上限计划。
(二)2019年 12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天和增加注册

资本金及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至 2020 年 6 月 4 日完成上述增资事宜。 由于中交天和机械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中交天和）的股权变动，根据《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中交
天和为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项下关连交易。

(三)据预测，自 2020年 6月 4日起，2020年度中国交建与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
中交天和）产品购买服务类别关连交易上限 21 亿元，产品租赁服务类别关连交易上限 29 亿元，金融
服务类别关连贷款余额（含利息）交易上限 5.1亿元。

(四)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五)本议案涉及关连交易事项，关连董事刘起涛先生、宋海良先生、刘茂勋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3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 项目投资总额调整增加项目资本金所涉关联

（连）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一公局集团）、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简称三航局）分别增加对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项目的资本金投入 10,300 万元，共计 20,600
万元。

(二)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 项目系一公局集团、三航局与关联（连）方上海振华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重工，系公司的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本次增加注册资本金属于关联
（连）交易，涉及关联（连）交易金额 20,600万元。

(三)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四)本议案涉及关联（连）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起涛先生、宋海良先生、刘茂勋先生已回避表决。
(五)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增加盐城

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项目资本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3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7 月 3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监事会 3名监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对所审议事项进行了表
决。 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为约翰霍兰德公司竞标提供的母公司保证授权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约翰霍兰德出具母公司保证的被授权人士变更为公司副总裁、 海外事业部总经理陈

重，由其代表中国交建在本授权书有效期内为约翰霍兰德公司竞标出具投标保证函及相关文件，该授

权有效期至 2020年 12月 13日，同时废除对原授权人士的所有授权权限。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关联（连）交易管理方案〉的议案》
同意《中国交建关联（连）交易管理方案》，公司及附属公司在充分发挥业务协同的基础上，可以

合理、合法开展关联（连）交易，不断提高基础管理水平，降低合规风险，保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类型及交易上限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增加公司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连）交易类型及交易上限计划。

(二)根据《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中交天和为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与公司之
间的交易构成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项下关连交易。

(三)据预测，自 2020年 6月 4日起，2020年度中国交建与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
中交天和）产品购买服务类别关连交易上限 21 亿元，产品租赁服务类别关连交易上限 29 亿元，金融
服务类别关连贷款余额（含利息）交易上限 5.1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 项目投资总额调整增加项目资本金所涉关联

（连）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一公局集团）、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简称三航局）分别增加对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项目的资本金投入 10,300 万元，共计 20,600
万元。

(二)盐城市快速路网三期工程 PPP 项目系一公局集团、三航局与关联（连）方上海振华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重工，系公司的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本次增加注册资本金属于关联
（连）交易，涉及关联（连）交易金额 20,6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52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47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47 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丰田 925B 车型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合营企业广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 925B 车型建设项目的实施，项目总投资 29,511 万元（折合 4,282 万美元），项目资金
由企业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丰田 030D 车型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合营企业广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 030D 车型建设项目的实施，项目总投资 78,691 万元（折合 11,418 万美元），项目资金
由企业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关于

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8 日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56
H 股代码：02238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13009 债券简称 :12 广汽 02、广汽转债

191009 广汽转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 年修订），现披露广发证券（母公司）及由
广发证券全资所有的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

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 :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20年 6月 2020年 1-6月 2020年 6月 30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
公司） 2,156,650,676.99 917,847,606.20 8,763,503,729.18 3,978,823,361.19 81,679,129,937.62

广发证券资产
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296,254,506.49 178,379,491.97 854,779,130.10 474,391,012.55 5,935,536,846.93

备注：1、上述数据依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且均为非合并报表数据，最终
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2、根据 6 月 9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广发证券 2019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计提了应付股利 26.67 亿元，净资产相应减少。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0-04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 记 载 、 误 导 性 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9 日成功发行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
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实际发行额为人民币 50 亿元，票
面利率为 1.45%，期限为 90 天，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8 日（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登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期短期融资

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 年 7 月 8 日， 本期短期融资券已兑付完成， 支付本息共计人民币 5,017,876,712.33

元。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4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公告

证券代码：600550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20-049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8 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金额为人民币 1,240.2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30 万元
以上明细单列，30 万元及 30 万元以下合并计入“零星补助”）：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类型

1 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
器有限公司 稳岗返还资金 2020.03.13 221.35 与收益相关

2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稳岗返还资金 2020.03.23 77.46 与收益相关

3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输变电产业技术
研究院补助经费 2020.06.22 60.00 与资产相关

4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800kV 柔性直流换流变
压器关键技术研究及产
业化

2020.06.23 500.00 与收益相关

5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110kV 变压器天热酯绝
缘油应用与智能化关键
技术及其示范应用

2020.06.23 246.00 与收益相关

6 公司及子公司 零星补助 2020年 2—7月 135.46 与收益相关
合 计 / 1240.27 /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补助已陆续到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

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180.27 万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60 万元。

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会对公司 2020 年业绩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
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8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的股东，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份 686,754,216 股，占广
发证券总股本 9.01%。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用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 100,904,000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1.32%。 本公
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2010]2 号）的要
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
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经
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 :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20年 6月 2020年 1-6月 2020年 6月 30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
公司） 2,156,650,676.99 917,847,606.20 8,763,503,729.18 3,978,823,361.19 81,679,129,937.62

广发证券资产
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296,254,506.49 178,379,491.97 854,779,130.10 474,391,012.55 5,935,536,846.93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影

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20-044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2020 年 6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德林海 ”、“发行人 ”或 “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３１９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１，４８７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２５．００％。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７４．３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９８８．９０万股，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２３．７５万股，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
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锦盛新材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８４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１０，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５００万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

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绍兴滨海新城沥海镇渔舟路９号
联系人：段刘滨
电话：０５７５－８１２７５９２３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翟平平、孙文乐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６３８号国投大厦４楼
电话：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７６３

发行人：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9日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８２２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２０２０］８０３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２，８２２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９３．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１２８．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
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为了便于社会公
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周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及附件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Ｔ－７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中证
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瑞新材”、“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７月

８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美瑞新材”Ａ股１，６６７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主

承销商”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进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１５０，１２３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２，５７５ ， １８５ ， 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６５，１５０，３７０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６５１５０３７０。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２５７３９９７２％，网
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９５２．９２０５２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１０栋３楼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
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申购、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
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２、本次发行价格：２８．１８元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０年７月８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

３、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
新股申购；

４、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Ｔ＋２日）公告的
《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
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将中止发行；

５、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


